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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城乡规划的类型，对各类规

划间的约束关系缺少刚性。各城市在总体规划的制定中如何确

定哪些区域可以编制总体规划，不同区域之间总体规划怎样约

束。本文通过分析4个直辖市城乡规划条例中关于城乡规划制

定的条文，试图研究直辖市各类规划之间在城乡规划条例上是

如何约束的，以期为其他城市在城乡规划编制和条例制定中建

立各类规划间相互约束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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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将城乡规划分为城镇体系

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城市规划、镇

规划又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

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因此对于设区城市而言，其行政区划分

为市、区县、镇、乡和村，因此其城乡规划的类型至少应包括

城市总体规划、区县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城市控制性详细

规划、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乡规划、村庄规

划。在规划实施过程中，下层次规划突破上层次规划的情况屡

见不鲜，地方法律条文是否应明确各类规划间的约束关系？当

前《城乡规划法》尚未设立针对上层次规划对下层次规划的约

束条文。本文试图通过对比研究4个直辖市城乡规划条例，总

结其在规划类型、规划衔接以及规划内容三方面的管控方式，

以期为其他城市在城乡规划编制和法律条文制定中建立不同规

划类型间相互约束关系提供借鉴意义。
二、直辖市城乡规划条例关于“城乡规划制定”的对比

4个直辖市现行城乡规划条例实施时间上看：重庆市最新，

其于2017年3月1日实施，其他城市实施时间分别为：北京市

2009年10月1日；上海市2011年1月1日；天津市2010年3月1日。

4个直辖市的城乡规划条例关于“城乡规划的制定”均在

《城乡规划法》的第二章“城乡规划的制定”内容的基础上通

过增加或细化上层次规划对下层规划的约束条文的方式来保证

城乡规划的延续性。本文通过分析各直辖市的城乡规划类型、

规划衔接和规划内容来分析总结。

（一）城乡规划类型

1.城乡规划类型在城乡规划法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各直辖市的城乡规划类型在城乡规划法的基础上有所增

加，如北京市增加了特定地区规划和专项规划；重庆市增加了

专项规划和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天津市增加了专业规划和

近期建设规划；上海市增加了单元规划和特定区域规划。

2.划分编制总体规划的编制区域

在总体规划层面各直辖市划分了编制区域，例如北京市

可编制总体规划的区域有北京市、中心城、新城、乡和镇；上

海市可编制总体规划的区域有上海市、郊区区县、新城和新

市镇；重庆市可编制总体规划的区域有重庆市、区县（自治

县）、主城区、镇；天津市可编制总体规划的区域有天津市、

区县、中心镇、历史文化名镇、国家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功能

区。

（二）规划衔接

不同的城市采用的约束方式不同，其约束力度也不同。上

海市通过上层次规划明确下层次规划的编制范围和要求来确保

上层次规划的延续性。重庆市通过上层次规划明确下层次规划

的规模和性质来确保上层次规划的延续性。可见上海市与重庆

市通过明确下层次规划必须要履行的内容的方式来进行约束，

约束力度较强。与上海市和重庆市相比，北京市与天津市在此

方面的约束力较弱。例如《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三条第

二款要求：要求各类城乡规划应当在上层次规划的基础上编

制。《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十二条编制城乡规划应当以上

一级城乡规划为依据。

（三）规划内容

由于北京市和天津市没有此项内容，本小节仅对比上海

市和重庆市。通过对比发现：重庆市对于不同规划类型的主要

内容有明确的要求，同时在需要下层次规划落实的内容上有专

门条款要求。例如《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市城乡总体规划应当对市域城镇体系、主城区及区县城市

定位作出规定；区县城乡总体规划应当对区县域城镇布局、区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及其他镇的定位作出规定。第四款规

定：主城区城市总体规划应当对主城区的镇的空间布局、性质

和规模作出规定。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有效的保证上层次规划

的内容在下层规划中予以落实；另一方面可以明确上层次规划

在不同等级的区域的规划重点，避免出现“规划大而全”等内

容繁杂却难以落实的现象。上海市对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

内容有明确的要求，同时要求下层次规划应对上一层次规划确

定的强制性内容予以深化。
三、结语

通过分析4个直辖市的城乡规划条例，本文分别从编制城

乡规划和制定城乡规划条例的角度提出两点建议。

（1）编制城乡总体规划时应明确该层级规划编制的重点

内容以及下层规划应严格落实、深化、细化的条文，以保证

规划的延续性。（2）制定城乡规划条文或城乡规划管理文件

时，应单独设立关于区分城市级、区县级、乡镇级以及村庄级

规划编制重点的条款，作为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范围的

依据，避免规划大而全、内容繁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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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城乡规划类型对比一览表

城乡规划类型

全国 城镇体系规划，城市和镇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

北京 总体规划；中心城和新城、乡和镇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特定地区规划和专项规划

重庆 城乡总体规划；城市和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规划；专项规划；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

天津 城市和镇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专业规划；近期建设规划

上海 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单元规划；郊区区县总体规划、新城和新市镇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村庄规划；特定区域规划

万方数据


